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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根据部分 K值逻辑的完备性理论和相似关系概念，对完满对称函数集进行 了相似关系分类，并确定了其中 

的准完备集之最小覆盖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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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 

多值逻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。多值逻 

辑函数结构理论是多值逻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，主 

要包括完备性理论、函数表示理论以及单向陷门函数。其中 

函数系完备性之判定问题是一个基本且重要的问题，同时是 

自动机理论、多值逻辑网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，此问题的解决 

依赖于定出多值逻辑函数集中的所有准完备集。多值逻辑完 

备性理论中的另一重要问题是 Sheffer函数的判定和构造，此 

问题可归结为定出所有准完备集的最小覆盖。完全多值逻辑 

函数已由 Schofield和 Kudrjavcev等完全解决。但部分多值 

逻辑函数中 Sheffer函数的判定问题还未彻底解决。 

根据部分多值逻辑的完备性理论_】0]，f(x ，⋯， )是 

Sheffer函数之必要而且只要对 中的任何准完备集A都 

有 厂 A。因此，可用此充要条件来判定一个函数是否是 

Sheffer函数。但是，P 中的准完备集的个数是随K 的增大 

而迅速增长的，因此判定 Sheffer函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 

出 中的所有准完备集的最小覆盖。这样 ，在判定 Sheffer 

函数时，有大量的准完备集就不需要进行考虑了。 

在部分多值逻辑 Sheffer函数判定与构造的研究中，作者 

利用准完备集的相似关系，简洁地定出了部分三值逻辑 中准 

完备集之最小覆盖[3 ；并对于一般的 K，定 出了 R ，P U 

{*}，LP，LG 。4类函数集必须在最小覆盖中出现l4。]。而其 

它 3类函数集，即完满对称函数集 ⋯ 单纯可离 函数集 

s 、正则可离函数集 ， ，由于结构复杂，其是否在最小覆 

盖中出现的问题只取得了部分结果[8。 ，还未得到彻底解决。 

本文根据部分 K值逻辑的完备性理论和相似关系概念， 

对 78个完满对称函数集进行相似关系分类 ，并确定其中的 

32个不属于准完备集之最小覆盖成员。 

2 主要结果 

部分四值逻辑中共有 78个完满对称 函数集， ， 一T 

(( )，2≤优≤4。 

(1) 一2时，有 62个 

，2一丁(G2)，其中 G2一{(0，O)，(1，1)，(2，2)，(3，3)}U 

， 按相似关系分类列出如下 ： 

①含 2个序列的共 6个： 
(12) (23) (01) 

{(0，1)，(1，0)}～ {(0，2>，(2，0)}～ {<0，3)，<3，0))～ 

(12) (13) 

{(1，3)，(3，1)}～{<2，3)，(3，2))～{(2，1)，(1，2)} 

②含 4个序列的共 15个，分 2类： 
(12) 

(a){(0，1)，<1，O>，(2，3)，(3，2)}～ {<0，2)，(2，0)，(1， 

(23) 

3)，(3，1)}～ {<0，3>，(3，O>，(1，2)，<2，1)}； 

(23) 

(b){(0，1)，<1，0)，<0，2)，(2，0>}～ {<0，1)，(1，0)，(0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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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，(3，0)}～ {(0，1>，(1，O>，(1，3)，(3，1)}～ {(0，3)，(3，0)， 

(123) (12) 

(1，3)，(3，1)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1，2>，(2，1)}～ {<0，2)，(2， 

(02)(13) (02) 

0)，(1，2)，(2，1>} ～ {(0，2>，<2，0>，(0，3)，<3，O>}～ {(0， 

(23) (01) 

2)，<2，O)，(2，3)，(3，2)}～ {(0，3)，<3，0>，(2，3)，(3，2>}～ 

(23) 

{(1，3)，(3，1)，<2，3)，<3，2)}～ {(1，2)，(2，1)，(2，3)，(3，2)} 

(12) 

～ {(1，2)，(2，1)，(1，3)，(3，1)}。 

③含 6个序列的有 2O个，分 3类 ： 
(01) 

(a){(0，1>，(1，0)，(0，2)，(2，0)，(0，3)，(3，0>}～ {<0， 

rl2) 

1)，<1，0)，<1，2>，<2，1>，(1，3>，(3，1>)～ (<0，2>，<2，O>，(1， 

(23) 

2>，(2，1)，(2，3>，(3，2>}～ {(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)，(3，1)，<2， 

3)。(3，2)}； 

(23) 

(b){(0，1)，(1，0>，(0，2)，(2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}～ {(0， 

(12) 

1)，(1，0)，(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)，<3，1)}～ f(0，2)，<2，0)，(0， 

(O1) 

3)，<3，0)，<2，3)，<3，2)}～ {(1，2)，<2，1>，(1，3>，(3，1>，<2， 

3>，(3，2)}； 

(13) 

(c){(0，2)，(2，0)，<1，2)，<2，1)，<l，3)，<3，1))～ {<0， 

(23) 

2>，(2，0)，(1，3>，(3，1>，(2，3>，(3，2>}～ ((0，3>，(3，O)，(1， 

(12) 

2)，(2，1)，(2，3)，(3，2>}～ {(0，3)，<3，0>，(1，2)，(2，1)，(1， 

(O1) (23) 

3)，<3，1>)～ {<0，2>，<2，0>，(0，3>，(3，0>，<1，3>，(3，1>}～ 
(12) 

{(0，2)，(2，0)，(0，3>，(3，O>，<1，2>，(2，1)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 

(23) 

<O，3)，<3，0)，<l，2)，<2，1)}～ {<0，1>，<1，O>，<0，2>，<2，0>， 

(12) 

(1，3)，<3，1)}～ {(O，1)，(1，0)，<0，2>，(2，0>，(2，3)，(3，2)} 

(01 (23) 

～ ((O，1)，<1，0)，<1，2)，<2，1)，<2，3)，<3，2))～ {<O，1)，<1， 

(01) 

0)，(1，3)，<3，1)，<2，3)，(3，2)}～ {(0，1)，(1，0>，(0，3)，<3， 

O>，(2，3>，(3，2>}。 

④含 8个序列的有 15个 ，分 2类： 

(a)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2)，<2，0)，(0，3)，(3，0>，(1，2)， 

(船 ， 

(2，1)}～ {(0，1>，(1，0>，(0，2)，(2，0>，<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>， 

(12) 

(3，1>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2)，(2，0)，<0，3>，(3，0)，(2，3)， 

f0 3 J 

(3，2)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2)，(2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，<1，3)， 

(23) 

(3，1>)～ {(0，1>，(1，0)，(0，3)，(3，0)，(1，2>，(2，1)，(1，3)， 

(02) 

(3，1)}～ {(0，1>，(1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，(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 

(1203) 

(3，2)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2>，(2，O>，(1，2>，(2，1)，<2，3)， 

(1 3) 

(3，2)}～ {(0，2)，(2，0)，(0，3)，(3，O>，(1，2)，(2，1)，<2，3>， 

(01) 

(3，2)}～ {(0，2)，<2，0>，(1，2)，(2，1)，<1，3>，<3，1>，(2，3>， 

(23) 

(3，2)}～ f(0，3>，(3，0)，(1，2)，(2，1>，(1，3>，(3，1>，(2，3>， 

(01) 

(3，2)}～ {(0，2)，<2，0)，(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 

(12) 

(3，2)}～ {<O，1)，(1，O)，(O，3)，<3，O)，(1，3>，(3，1)，(2，3>， 

(3，2)}； 

(b){<O，1)，<l，O)，(O，2)，<2，O)，<l，3)，<3，1)，<2，3)， 

(23) 

(3，2)}～ {(0，1)，(1，O)，(O，3)，(3，O>，(1，2>，(2，1)，<2，3)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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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3，2))～{(O，2)，(2，O)，(O，3>，<3，O>，(1，2>，(2，1)，(1，3)， 

(3，1)}。 

⑤含 lO个序列的有 6个 ，为 1类： 

{(O，1)，<1，O)，(O，2>，(2，O)，(O，3)，<3，O)，(1，2)，<2， 

(13) 

1)，<l，3)，(3，1)}～ {<O，1)，(1，O)，<O，2>，(2，O)，(O，3)，(3， 

(23) 

O>，(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(3，2>}～ {(0，1>，(1，O)，(O，2)，<2， 

(01) 

O)，(O，3)，(3，O>，(1，2)，<2，1)，<2，3)，(3，2>}～ {(O，1)，(1， 

O)，<O，2>，(2，O)，(1，2)，(2，1)，<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(3，2>} 

(231 

～ {(0，1)，(1，0>，<O，3>，<3，O)，<1，2>，(2，1>，(1，3>，(3，1)， 

(12) 

(2，3)，(3，2>}～ {(0，2)，(2，0)，(O，3)，(3，O>，(1，2)，(2，1)， 

(1，3)，(3，1>，(2，3>，(3，2)}。 

(2)优=3时，有 15个 Fs，3一T(G3)，其中 G —G3({1， 

2})UG3({1，3})UG3({2，3})UG 。 

( ({ ， })一{(口1，n2，口3)1n 一口 ，n ∈{O，1，2，3}，1≤ ， 

，志≤3)， 按相似关系分类列出如下： 

①含 6个序列的有 4个，为 1类： 

{<O，1，2)，<1，O，2)，<O，2，1)，<2，1，O)，<1，2，O)，(2，O， 

(O3) 

1)}～ {<1，2，3)，(2，1，3)，<1，3，2>，(3，2，1)，<2，3，1)，(3，1， 

(01) 

2)}～ {(O，2，3)，<2，O，3)，(O，3，2)，<3，2，O)，(2，3，O)，<3，0， 

(12) 

2>}～ {(O，1，3)，<1，O，3)，(0，3，1)，(3，l，O)，(1，3，O)，(3，O， 

1))。 

②含 12个序列的有 6个 ，为 1类： 

{(O，1，2)，(1，O，2)，(O，2，1)，(2，1，0)，(1，2，O)，<2，O， 

1)，(0，1，3)，(1，O，3)，<0，3，1)，<3，1，O)，<1，3，O)，(3，O，1)} 

(O2) 

～ {(O，1，2>，(1，O，2)，<O，2，1>，(2，1，O)，(1，2，O)，(2，O，1)， 

(O1) 

(1，2，3)，(2，1，3)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l>，<2，3，1)，(3，1，2>}～ 

{(O，1，2>，(1，0，2)，(O，2，1>，(2，1，O)，(1，2，O)，(2，0，1)，(O， 

(03) 

2，3)，<2，0，3)，<O，3，2>，<3，2，O>，<2，3，O>，<3，O，2)}～ {<1， 

2，3>，(2，1，3>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1>，(2，3，1)，(3，1，2)，(O，2， 

(12) 

3>，(2，O，3>，(O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(2，3，O)，(3，O，2)}～ {(1，2， 

3)，(2，1，3>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1)，<2，3，1)，(3，1，2>，<O，1，3)， 

(O1) 

(1，O，3)，(O，3，1>，(3，1，O)，(1，3，O)，(3，O，1)}～ {(O，2，3)， 

(2，O，3)，(O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(2，3，O)，(3，O，2)，(O，1，3)，<1， 

O，3)，(O，3，1)，(3，1，O>，(1，3，O)，(3，O，1)}。 

③含 18个序列的有 4个，为 1类： 

{<O，1，2)，<1，O，2>，(0，2，1)，(2，1，0)，(1，2，0>，(2，O， 

1>，(1，2，3>，(2，1，3>，<1，3，2)，<3，2，1)，(2，3，1)，(3，1，2)， 

(J2) 

<O，2，3)，(2，O，3>，(0，3，2)，(3，2，O>，(2，3，0)，(3，O，2)}～ 

{(O，l，2)，(1，O，2)，(0，2，1>，<2，1，O)，(1，2，O)，<2，O，1)，<1， 

2，3>，(2，l，3>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l>，(2，3，l>，(3，1，2>，(O，1， 

(0IJ 

3)，(1，O，3>，(0，3，1>，(3，1，0)，<1，3，O>，(3，O，1)}～ {(O，1， 

2)，(1，0，2)，(O，2，1)，(2，1，O)，(1，2，O>，<2，O，1)，(O，2，3)， 

(2，O，3)，(O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(2，3，0)，(3，0，2)，(O，1，3)，(1， 

(03) 

O，3)，(O，3，1)，<3，1，0)，(1，3，O)，<3，0，1))～ {<1，2，3)，(2， 

1，3)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1>，(2，3，1>，<3，1，2)，<O，2，3)，(2，O， 

3)，(0，3，2)，<3，2，O)，(2，3，O)，(3，O，2>，<O，1，3)，(1，O，3>， 



(0，3，1)，<3，l，0)，(1，3，0)，<3，0，1>}。 

④G3一G3({1，2})U G3({1，3})U ({2，3})。 

(3)m=4时，只有 1个 ，即Fs， 一T(G4)。其中， 

— G4({1，2})U G4({1，3})U G4({1，4})UG ({2，3}) 

U G4({2，4))UG ({3，4})一{(0，0，0，0>，(O，0，0，1>，(0，0，0， 

2)，(0，0，0，3>，(0，0，l，0)，(0，0，1，1>，(0，0，1，2)，<0，0，1， 

3)，(0，0，2，0)，(0，0，2，1)，(0，0，2，2>，(0，0，2，3)，<0，0，3， 

0)，(0，0，3，1)，(0，0，3，2)，(0，0，3，3>，(0，1，0，0)，<0，1，0， 

1>，(0，1，0，2>，(0，1，0，3>，(0，1，1，0>，(0，1，1，1)，(0，1，1， 

2)，(0，1，1，3)，(0，1，2，0)，(0，1，2，1)，(0，1，2，2)，<0，1，3， 

0)，<0，l，3，1>，(0，1，3，3)，(0，2，0，0>，(0，2，0，1)，<0，2，0， 

2)，(0，2，0，3>，(0，2，1，0)，(0，2，1，1>，(0，2，1，2)，<0，2，2， 

0)，<0，2，2，1>，(0，2，2，2)，(0，2，2，3)，(0，2，3，0)，<0，2，3， 

2)，(0，2，3，3>，(0，3，0，0)，(0，3，0，1>，(0，3，0，2)，(0，3，0， 

3)，(0，3，1，0>，(0，3，1，1)，(0，3，1，3)，(0，3，2，0)，<0，3，2， 

2>，(0，3，2，3>，(0，3，3，0>，(0，3，3，l>，(0，3，3，2>，(0，3，3， 

，0，0，0 

，0，1，1 

，0，2，2 

3，2，2，0 

3，2，3，1 

3，3，0，2 

，0，0，1 

，0，1，2 

，0，3，0 

3，2，2，1 

3，2，3，2 

3，3，0，3 

，0，0，2 

，0，1，3 

，0，3，1 

3，2，2，2 

3，2，3，3 

3，3，1，0 

，0，0，3 

，0，2，0 

，0，3，3 

3，2，2，3 

3，3，0，0 

3，3，1，1 

，0，1， 

，0，2， 

，1，0， 

3，2，3， 

3，3，0， 

3，3，1， 

2>，(3，3，1，3)，(3，3，2，0>，<3，3，2，1)，(3，3，2，2>，(3，3，2， 

3)，<3，3，3，O>，(3，3，3，1)，(3，3，3，2>，(3，3，3，3)}。 

定理 1 的 78个完满对称函数集 ， 中，有 32个不 

属于准完备集之最小覆盖成员，它们是： 

(1)两类含 6个序列的，共 16个 ： 
(01) 

(1．1)f(0，1>，(1，0>，(0，2>，(2，0>，(0，3>，(3，0))～ 

(12) 

{(0，1)，(1，0)，(1，2)，(2，1>，(1，3)，<3，1>)～ {(0，2)，(2，0)， 

(23) 

<1，2)，(2，1)，(2，3>，(3，2)}～ {<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)，(3，1)， 

(2，3)，(3，2)}； 

(13) 

(1．2){(0，2>，(2，0)，<1，2)，<2，1)，(1，3)，<3，1)}～ 

(23) 

{<0，2)，(2，0)，(1，3)，(3，1>，(2，3)，(3，2)}～ {(0，3)，(3，0)， 

(12) 

(1，2)，(2，1)，<2，3)，(3，2)}～ {(0，3)，(3，0)，<1，2)，(2，1)， 

<2，0)，(0 

O>，(0，3>，(3，O>，(1，2>，(2，1>} 

(2) 

{(0 

8个序列的 

0>，(0，2>， 

1)}～ {(0，1>，<1，O>，(0，2)，(2，0>，(0，3)，(3，0)，(1，3)，(3， 

(12) 

1)}～ {(0，1)，<1，0)，(0，2)，(2，0)，(0，3>，(3，0)，<2，3)，<3， 

(O13) 

2>}～ {<O，1)，(1，0)，(0，2)，(2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，(1，3)，(3， 

(23) 

1>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3)，<3，0)，(1，2)，(2，1>，(1，3)，(3， 

(02) 

1>}～ {(O，1)，(1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，<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<3， 

(1203) 

2)}～ {(0，1)，(1，0)，(0，2)，<2，0)，(1，2)，(2，1)，<2，3)，<3， 

(13) 

2>}～ f(0，2>，(2，O>，(O，3>，(3，O)，(1，2>，(2，1>，(2，3>，(3， 

(O1) 

2)}～ {(O，2>，(2，O)，(1，2)，(2，1)，(1，3)，<3，1)，(2，3)，(3， 

(23) 

2)}～ {<O，3)，<3，0)，(1，2)，<2，1)，(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<3， 

(O1) 

2>}～ {<O，2)，(2，0)，(O，3)，(3，O)，(1，3)，(3，1)，(2，3)，(3， 

(12) 

2))～ {(O，1)，(1，O>，<O，3>，(3，O)，(1，3)，<3，1)，(2，3)，(3， 

2>}。 

(3)一类含 18 

{(O，1，2)，(1， 

l>，(1，2，3>，(2，l， 

(O，2，3)，<2，0，3)， 

{(O，1，2)，(1，O，2) 

2，3)，(2，1，3>，(1， 

3>，(1，O，3>，(O，3， 

个序列的，共 4个： 

0，2)，<O，2，1>，(2，l，O)，(1，2，O)，(2，O， 

3>，(1，3，2>，(3，2，1>，(2，3，1)，(3，1，2)， 

(12) 

<O，3，2)，(3，2，O)，<2，3，0)，(3，O，2)}～ 

，(0，2，1)，(2，1，O)，(1，2，0)，(2，O，1)，(1， 

3，2)，<3，2，1)，<2，3，1)，<3，1，2)，(0，1， 

(01) 

1>，(3，1，O>，(1，3，O>，(3，O，1)}～ f(O，l， 

2)，(1，O，2)，<O，2，1)，(2，l，O)，(1，2，O)，(2，O，1)，(0，2，3)， 

(2，O，3)，(O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(2，3，O)，(3，O，2)，<O，1，3)，(1， 

(O3) 

O，3)，(0，3，1)，(3，1，O>，(1，3，O)，(3，O，1)}～ {(1，2，3)，(2， 

1，3)，(1，3，2)，(3，2，1)，(2，3，1>，(3，l，2)，(0，2，3)，(2，O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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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，(0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<2，3，0)，(3，0，2)，(0，1，3)，<1，0，3)， 

<O，3，1)，<3，1，0)，(1，3，0)，<3，0，1)}。 

证明：已经证明 TF．， (==E(==E 是最小覆盖的成员[ 。 

下面从(3)中选第 1个准完备集，(1)和(2)列出的证明类似。 

我们将证明它含于若干 丁F，OCECE4的并，根据文献[10]， 

与之有相似关系的准完备集也有相同的含于关系。 

设 fEFs．3一T(Ga)，G —G ({1，2})U G ({1，3})U GI{ 

({2，3))UG ，G 一 {(0，1，2)，(1，0，2)，(0，2，1)，(2，1，0)， 

<1，2，0)，<2，0，1)，<0，2，3)，<2，0，3)，<0，3，2)，(3，2，0)，<2， 

3，0)，<3，0，2)，(0，1，3)，(1，0，3)，(0，3，1)，(3，1，0)，(1，3， 

0)，(3，0，1))。 

1)若 f(O，⋯，O)一O或 *，则 fE T、o}。 

2)若 f(O，⋯，0)一1，分情况讨论： 

i)若 ，(1，⋯，1)一1或 *，则 fE丁⋯。 

ii)若 _厂(1，⋯，1)一o，则看 厂(三)一_厂( ，⋯，口 )，嘶∈{0， 

1}， —l，⋯ ， 。 

a)若 l厂(0)E{0，1，*}，则 fE Tlo．1}。 

b)若 厂(d)一2，则 fE丁{0I】．2}。不然，则有 辟∈{0，1，2}， 

一 1，⋯，n，使得 

0， 

口 1， 

， 

⋯

． 0 

⋯

’ a 

⋯

， 

由T<o，Gi，盆)∈ ， 一1，⋯， 。但(1，2，3) G ，此与 fET 

( )矛盾，故 fE l 2】。 

c)若 f(／D：／=2，则 fETl 0l }。不然，则有 岛∈{O，1，3}， 

一 1，⋯，，2，使得 

0， ⋯ ， 0 

a l， ⋯ ， a 

， ⋯ ， 

由T<0，a ，岛)E ， 一1，⋯， 。但(1，3，2) ，此与 fET 

(G)矛盾，故 fE丁lo．1．3}。 

iii)若 _厂(1，⋯，1)一2，则可得 fE 。I]．2】。若不然，则有 

口 ∈{0，1，2}， 一1，⋯， ，使得 

0， 

1， 

o／1 ’ 

由于<0，1 )∈ ， 一1，⋯， 。但(1，2，3) Ga，此与 _厂∈丁 

(G3)矛盾，故 fE 。．1l z}。 

iv)若 ．厂(1，⋯，1)一3，则仿 iii)，可证得 fE o-1．s)。 

3)若 f(O，⋯，O)一2，分情况讨论： 

i)若 f(2，⋯，2)一2或 *，则 fE z}。 

ii)若 f(2，⋯，2)一O，则 fE 。t1-21 UT／0 2}。 

看 厂(d。，⋯，口 )，口 E{0，2}， 一1，⋯，，2。有 

0， 

2． 

l ， 

O 

2 

n 

O 

0，1，2，3 

，得 fE丁⋯，2}U丁lo-2，3}。 

iii)若 f(2，⋯，2)一1，则 fE丁{。．1．1 2}。 

设f(fl~，⋯， )， ∈{0，1，2}，i一 1，⋯， 。若 f睡 

f 0， 

丁{o-1．2}，则 _厂I 2， 

I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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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<O，2，岛 )∈( ， 一 1，⋯ ， 

。 但(2，1，3) ，与 fE T(G3)矛盾，故 fE Tlo． }。 

iv)若 f(2，⋯，2)一3，则仿 3)之 iii)可证得 fE 。 。}。 

4)若 f(0，⋯，0)一3，分情况讨论： 

i)若 f(3，⋯，3)一3或 *，则 fE T 。 

ii)若 ，(3，⋯，3)一0，则仿 3)之 ii)可得 厂∈ 。．】．3}U 

0，2 。 

㈤ 若 f(3，⋯，3)一l，则仿 3)之 iii)可证得 fETl ol -31。 

iv)若 f(3，⋯，3)一2，则仿 3)之 iii)可证得 fE Tlo．z．3l。 

综上，有 fE U 。 
d[ ￡'C E4 

结束语 本文根据部分 K值逻辑的完备性理论和相似 

关系概念，对 78个完满对称函数集进行了相似关系分类，并 

证明了其中的 32个不属于准完备集之最小覆盖成员。因此， 

在判定一个函数 ，是否为 Sheffer函数时，不需要检查 _厂是否 

属于这 32个准完备集，从而减少了判定的工作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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